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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江西国泰民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报告书（摘要）

上市公司名称：江西国泰民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国泰集团

股票代码：603977

收购人名称：江西省民爆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及通讯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昌东大道8699号

收购人名称：江西省军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及通讯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昌东大道8699号

一致行动人名称：江西大成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及通讯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昌东大道8699号

签署日期：二〇一八年十二月

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摘要系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

收购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编写。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摘要

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江西国泰民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摘要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及其一致行

动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江西国泰民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三、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签署本报告书摘要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

违反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事项已经江西省国资委的批准。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的规定，本次无偿划转已触发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要约收购义务，收购人及其一致

行动人须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豁免要约收购义务，并取得中国证监会豁免收购人及其一致行

动人要约收购义务后，方可实施本次收购。

五、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摘要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摘要中列载的信

息和对本报告书摘要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摘要中的含义如下：

收购人 指 江西省民爆投资有限公司、江西省军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民爆投资 指 江西省民爆投资有限公司

军工控股 指 江西省军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大成国资公司/一致行动人 指 江西大成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泰集团/上市公司 指 江西国泰民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省国资委 指 江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次收购、本次无偿划转 指

军工控股将其持有的国泰集团127,184,120股A股股份 （占上市

公司总股本的32.51%）无偿划转给民爆投资，同时无偿受让江西

省国资委所持民爆投资100.00%股权的行为

本报告书摘要 指 《江西国泰民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证监会、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本报告书摘要的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可能因四舍五入存在差

异。

第二节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介绍

一、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1、民爆投资

公司名称 江西省民爆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39,545.70万元

法定代表人 刘方云

住所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昌东大道8699号

成立日期 2014年12月29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00032764852XJ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营业期限 2014年12月29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对民爆及相关行业进行投资。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股东名称 江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通讯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昌东大道8699号

通讯方式 0791-88575017

2、军工控股

公司名称 江西省军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3,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辛仲平

住所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昌东大道8699号

成立日期 2006年4月28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000787275568N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营业期限 2006年4月28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资产经营，股权投资，债权投资，房地产开发、租赁，物业管理，物资贸易，投资咨询

服务，金属材料销售，机械设备销售及服务，咨询服务，电子应用产品销售，国内贸

易。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名称 江西大成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通讯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昌东大道8699号

通讯方式 0791-86351780

（二）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大成国资公司为收购人军工控股的控股股东，为军工控股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江西大成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29,056.72万元

法定代表人 项文

住所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昌东大道8699号

成立日期 2005年9月6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00077884321XF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营业期限 2005年9月6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国有股权持有、运营、处置的资本管理；国有企业重组、并购、托管、破产的改制管

理；军工产业、高端服务业的实业投资管理；绿色产业投资；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旅

游产业投资；旅游开发；投资咨询；财务顾问；地产投资；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环

保机械；养老服务；酒店管理；有色金属、黑色金属及非金属矿产品贸易；国内贸

易；进出口贸易；省国资委授权或委托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名称 江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通讯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昌东大道8699号

通讯方式 0791-86350786

二、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有关情况

（一）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1、股权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民爆投资、军工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大成国资公司

均为江西省国资委直接或间接100%持股公司，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2、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民爆投资的唯一股东为江西省国资委，因此民爆投资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为江

西省国资委。

军工控股的唯一股东为大成国资公司， 大成国资公司的唯一股东为江西省国资委，因

此军工控股的控股股东为大成国资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江西省国资委。

大成国资公司的唯一股东为江西省国资委，因此大成国资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均为江西省国资委。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的情

况

1、大成国资公司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除军工控股外，大成国资公司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

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情况如下：

序

号

名称 主营业务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

1 江西省粮油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自用粮收购（早、中、晚稻）、经营本

系统商品的进出口业务

19,489.00 100.00

2

江西省大成机电设备进出口

有限公司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

200.00 100.00

3

江西省机械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机械产品技术服务 127.36 100.00

4

江西省地产开发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土地整治开

发；土地污染治理；温泉地热开发

12,028.12 100.00

5 江西钢丝厂有限责任公司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咨询 4,268.70 100.00

6 江西省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 进出口贸易 1,574.46 100.00

7

江西南方环保机械制造总公

司

系列火化机及配套产品 2,248.10 100.00

8

井冈山市大成酒店管理有限

公司

住宿、餐饮、土特产、工艺品、小百货服务、

房屋出租、国内会议服务、拓展活动

255.00 100.00

9

江西省绿色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

农作物种植及加工；果蔬及油茶种植与加

工、销售；特色养殖

50,000.00 100.00

10

江西省火炬高新技术发展有

限公司

综合技术服务；工程科学技术研究；粮油

零售；摩托车及配件的生产；电子计算机

的生产和销售

230.00 100.00

11

江西省大成军工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商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物业管理;机动

车停车;装饰工程设计及施工（凭资质证

经营）;国内贸易;房屋租赁、土地租赁、机

械设备租赁。

5,000.00 100.00

12 江西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环境保护相关高新技术产品的开发及销

售。

1,200.00 97.00

13

江西大成产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股权投资基金的管理、投资、运营；创业、

产业企业投资业务

5,000.00 64.12

14

江西省九德成文化艺术策划

有限公司

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策划；企业管理；企业

形象策划

1,000.00 51.00

15 江西宏安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住宿、餐饮、旅游、理发及美容保健、洗浴

服务

14,000.00 75.00

16

江西省赣华安全科技有限公

司

安全预评价、验收评价、安全综合评价、专

项安全评价

500.00 100.00

17

江西省人防工程施工图审查

咨询有限公司

人民防空工程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咨

询，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

20.00 100.00

18 江西昊坤投资有限公司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200.00 100.00

19

江西明德归厚人文事业有限

公司

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销售；企业管理

服务

20,000.00 45.00

20

江西璞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建筑装饰材料、保温材料、新材料的技术

开发、技术推广服务及生产、销售

10,980.00 21.15

21

江西沃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

建筑新材料、化工产品及原料（危险化学

品除外）、机电产品研发、生产、销售、技术

转让、技术服务

3,000.00 35.00

22

江西中控精密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量具量仪、机械设备、电子产品、计算机设

备、通讯设备、电气设备、专用设备制造；

仪器仪表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2,500.00 27.49

2、江西省国资委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除大成国资公司、民爆投资外，江西省国资委控制的核心企业和

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的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经营范围

注册资本（万

元）

持股比例

（%）

1

江西省省属国有企

业资产经营（控股）

有限公司

国有资产及国有股权的管理和运营；资本运营；

企业改制重组顾问、投资咨询和财务顾问；资产

托管和代理；省国资委授权的其他业务。（以上

项目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00,000.00 100.00

2

江西省建材集团有

限公司

省政府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 产权交易

经纪。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0,394.09 100.00

3

中国江西国际经济

技术合作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承包国外工程、境内外资工程；承

包工程所需的设备、 材料出口、 对外贸易经营

（实行国营贸易管理货物的进出口业务除外）；

对外派遣劳务人员 （有效期至2023年10月18

日）、承担对外经济援助项目；在海外举办各类

非贸易性企业；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水利

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

总承包壹级；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贰级，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 钢结构工程

专业承包叁级；普通机械、电器机械及器材、电

子产品、钢材、百货、建筑材料、五金交电（除彩

电）化工、汽车零部件、出国人员富余商品的购

销；信息服务、电子计算机及配件、电子计算机

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000.00 100.00

4

江西钨业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有色金属产品的生产及销售； 国有资产投资及

经营管理；产业投资；风险投资；进出口贸易经

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63,897.18 100.00

5

江西铜业集团有限

公司

有色金属矿、非金属矿、有色金属冶炼压延加工

产品

672,964.614 100.00

6

江西省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对能源、交通运输、高新技术、社会事业及其他

行业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

600,000.00 100.00

7

江西省能源集团有

限公司

煤炭开采、洗选、焦化和综合利用，电力生产、供

应、输变电，电气设备维修服务

400,000.00 100.00

三、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的财务状况

（一）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从事的主要业务

民爆投资、军工控股、大成国资公司主要业务为实业投资和管理。

（二）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最近三年的财务状况

1、民爆投资最近三年的财务状况

最近三年，民爆投资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比例：%

项目

2017年12月31日

/2017年度

2016年12月31日

/2016年度

2015年12月31日

/2015年度

总资产 107,897.81 99,856.95 84,074.11

净资产 54,621.06 43,771.14 38,091.07

营业收入 54,788.13 48,786.93 807.30

净利润 4,712.45 5,992.44 82.2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3,937.22 5,762.33 82.20

净资产收益率 8.98 16.20 0.51

资产负债率 49.38 56.17 54.69

注1：上表中的财务数据均为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数据；

注2：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期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2]。

2、军工控股最近三年的财务状况

最近三年，军工控股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比例：%

项目

2017年12月31日

/2017年度

2016年12月31日

/2016年度

2015年12月31日

/2015年度

总资产 329,953.10 254,742.19 218,968.34

净资产 178,449.94 155,817.14 106,915.08

营业收入 117,362.50 102,313.84 133,344.43

净利润 15,314.65 17,474.28 16,564.6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6,234.58 7,551.56 8,998.82

净资产收益率 8.63 11.90 17.30

资产负债率 45.92 38.83 51.17

注1：上表中的财务数据均为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数据；

注2：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期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2]。

3、大成国资公司最近三年的财务状况

最近三年，大成国资公司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比例：%

项目

2017年12月31日

/2017年度

2016年12月31日

/2016年度

2015年12月31日

/2015年度

总资产 805,837.99 651,455.93 613,773.36

净资产 220,428.62 187,462.92 143,371.64

营业收入 277,241.27 260,075.15 215,966.03

净利润 7,446.34 10,074.62 10,504.6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1,424.55 3,280.66 5,627.83

净资产收益率 1.41 3.56 7.00

资产负债率 72.65 71.22 76.64

注1：上表中的财务数据均为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数据；

注2：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期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2]。

四、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最近五年合法合规经营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最近5年未受到过行政处罚（与证券

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或刑事处罚，且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五、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一）民爆投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序号 姓名 现任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

家或地区居留权

1 刘方云 董事长、总经理 中国 江西南昌 否

2 蔡梅 董事、财务总监 中国 江西南昌 否

3 陈飞 董事 中国 江西南昌 否

4 王小明 董事 中国 江西南昌 否

5 龚建平 监事会主席 中国 江西南昌 否

6 陶智南 监事 中国 江西南昌 否

7 刘博义 监事 中国 江西南昌 否

8 简新春 监事 中国 江西南昌 否

9 姚传辉 监事 中国 江西南昌 否

10 黄苏锦 副总经理 中国 江西南昌 否

11 龙江 副总经理 中国 江西南昌 否

（二）军工控股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序号 姓名 现任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

家或地区居留权

1 金卫平 董事长 中国 江西南昌 否

2 辛仲平 董事、总经理 中国 江西南昌 否

3 易少平 董事 中国 江西南昌 否

4 肖志华 董事 中国 江西南昌 否

5 邓志斌 董事 中国 江西南昌 否

6 朱尚德 监事 中国 江西南昌 否

7 罗文霞 监事 中国 江西南昌 否

8 喻强 监事 中国 江西南昌 否

9 姜才良 副总经理 中国 江西南昌 否

10 陈彪 副总经理 中国 江西南昌 否

（三）大成国资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序号 姓名 现任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

家或地区居留权

1 项文 董事长 中国 江西南昌 否

2 吴美娟 董事 中国 江西南昌 否

3 刘杰 董事 中国 江西南昌 否

4 杨国安 董事 中国 江西南昌 否

5 邹琦 监事 中国 江西南昌 否

6 罗文霞 监事 中国 江西南昌 否

7 谢敏 监事 中国 江西南昌 否

8 邓秀梅 监事 中国 江西南昌 否

9 辛仲平 副总经理 中国 江西南昌 否

10 金卫平 副总经理 中国 江西南昌 否

11 郭伦海 副总经理 中国 江西南昌 否

12 吴顺恩 副总经理 中国 江西南昌 否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上述人员最近五年内均未受到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

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且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六、收购人与一致行动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拥有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

权益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军工控股直接持有新余国科36.83%股份；大成国资公司通

过江西钢丝厂有限责任公司间接持有新余国科28.17%股份，并通过军工控股间接持有新余

国科36.83%股份，合计持有新余国科65.00%股份。

除通过大成国资公司持股新余国科和国泰集团外，江西省国资委持股的其他上市公司

如下：

序号 上市公司简称 持股情况

1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SZ.000789）

通过江西省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持股42.58%

2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 公司（SH.

600362）

通过江西铜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40.53%

3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SZ. �

000899）

通过江西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38.73%

4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SH.

600397）

通过江西省能源集团公司持股39.34%

5

江中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SH.

600750）

通过江西省省属国有企业资产经营 （控股） 有限公司持股

43.03%

6

新余钢铁股份有限 公司（SH.

600782）

通过江西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55.57%

除此以外，收购人与一致行动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直接、间接持有其

他上市公司5%以上已发行股份的情形。

七、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

金融机构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实际控制人江西省国资委间接持

有金瑞期货股份有限公司73.53%股份。 除此之外，收购人与一致行动人，及其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不存在持有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5%以上股权的情况。

八、各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在股权、资产、业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各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的股权关系参见本节“二、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股权

及控制情况”之“（一）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之“1、股权关系” 。

大成国资公司为收购人军工控股的控股股东，因此与军工控股为一致行动人。

在人员方面，辛仲平先生为军工控股的董事、总经理，同时担任大成国资公司副总经

理；金卫平先生为军工控股的董事长，同时担任大成国资公司副总经理；罗文霞女士同时担

任军工控股和大成国资监事；易少平先生为军工控股董事，大成国资公司总经理助理、企业

管理部总经理。 除此以外，收购人民爆投资、军工控股及军工控股一致行动人大成国资公司

不存在共用人员的情况。

除以上所述情况外，收购人民爆投资、军工控股及军工控股一致行动人大成国资公司

在资产、业务、人员等方面保持独立。

第三节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收购目的

为加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促进企业产权结构调整，提高国有资本运营效益，根据江西

省国资委要求， 军工控股拟将其直接持有的国泰集团32.51%股份无偿划转给民爆投资，同

时无偿受让江西省国资委所持民爆投资100.00%股权。

本次收购完成后，国泰集团将作为民爆投资的控股子公司，可充分借助民爆投资的管

理经验，提高国泰集团的经营管理效率，增强国泰集团的市场竞争力。

二、未来12个月内对上市公司股份的增持或者处置计划

（一）国泰集团首次公开发行股份锁定安排

2016年11月11日，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国泰集团完成首次公开发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

军工控股承诺：自国泰集团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单位/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国泰民爆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国泰民爆回购本单位/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国泰民爆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

份。 所持公司股票在原承诺的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或复权价格）不低于

发行价；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

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自所持发行人股票锁定期满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转让的发行人股份总额累计不超过

国泰民爆股票上市之日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额的30%；减持价格（复权后）不低于发行价；

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将提前五个交易日向国泰民爆提交减持数量、减持

价格区间、未来减持计划、减持对发行人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影响的说明，并由发行人在减

持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减持方式包括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大宗交易系

统进行，或通过协议转让进行，但如果军工资产预计未来一个月内公开出售直接持有的解

除限售存量股份的数量合计超过公司股份总数1%的，将不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

统转让所持股份；减持股份行为的期限为减持计划公告后六个月，减持期限届满后，若拟继

续减持股份，则需按照上述安排再次履行减持公告。

（二）本次无偿划转股份锁定安排

民爆投资无在本次收购完成后的12个月内继续增持国泰集团股份的计划。 同时，民爆

投资承诺，本次受让自军工控股的国泰集团股份，将继续按照军工控股所做出的上述股份

锁定及股份减持承诺执行。

军工控股及大成国资公司无在本次收购完成后的12个月内继续增持国泰集团股份的

计划，也无在未来的12个月内出售或转让其已拥有权益股份的计划。

三、本次收购已履行及尚需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收购已履行的相关程序

2018年11月5日，民爆投资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无偿划转事项。

2018年11月16日，军工控股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无偿划转事项。

2018年11月22日，大成国资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无偿划转事项。

2018年12月7日，江西省国资委作出同意本次无偿划转的批复。

（二）本次收购尚需履行的相关程序

本次无偿划转已触发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要约收购义务，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须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豁免要约收购义务，并取得中国证监会豁免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要

约收购义务后，方可实施本次收购。

第四节收购方式

一、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无偿划转实施前，民爆投资持有国泰集团81,721,980股股份，占国泰集团总股本

的20.89%；军工控股持有国泰集团133,359,114股股份，占国泰集团总股本的34.09%；大成

国资公司通过军工控股间接持有国泰集团133,359,114股股份， 占国泰集团总股本的

34.09%。

本次无偿划转完成后，民爆投资将持有国泰集团208,906,100股股份，占国泰集团总股

本的53.40%；军工控股将直接及间接持有国泰集团215,081,094股股份，占国泰集团总股

本的54.98%；大成国资公司将间接持有国泰集团215,081,094股股份，占国泰集团总股本

的54.98%。

相关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二、本次收购所涉及交易协议的有关情况

（一）无偿划转协议主体和签订时间

1、协议主体

2018年12月10日，军工控股与民爆投资签署关于划转国泰集团127,184,120股股份的

《上市公司国有股权无偿转让协议》。

江西省国资委已作出同意本次无偿划转的批复，不再与军工控股签署无偿划转协议。

（二）无偿划转协议的主要内容

1、转让的标的及价格

军工控股与民爆投资之间的划转标的为国泰集团127,184,120股股份， 方式为无偿划

转。

2、职工安置方案

本次无偿划转不涉及转出方职工安置。

3、被划转企业债权债务处置方案

本次无偿划转不涉及转出方债权债务处置。

4、划出方承诺

（1） 军工控股方合法持有国泰集团127,184,120股份， 且该股权/股份目前不存在质

押、抵押、司法冻结或其他任何第三人主张的权利。 股权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任何法律障

碍。

（2）军工控股已完全履行了公司注册资本的出资义务。

（3）军工控股内部决策/董事会/股东会/主管部门已经通过决定同意本次转让。

5、划入方承诺

（1）民爆投资董事会及其主管部门已经通过决议同意国泰集团127,184,120股股份的

无偿划入。

（2）民爆投资承诺，对交易对方或目标公司的有关商业秘密、财务资料等承担保密义

务。

（3）民爆投资承认并履行国泰集团章程。

6、利益安排

（1）本次股权转让中，需要缴纳的税费由交易双方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各自承担。

（2）协议生效后，涉及办理公司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及公司交接等事项，由双方相互配

合，协商完成。

7、协议生效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本次股权无偿划转获得江西省国资委批复同

意后生效。

8、协议终止

（1）如果因本协议约定的条件无法成就，致使本次股权转让无法实施，本协议自动终

止。

（2）双方协商一致，认为有必要终止本协议。

9、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项下的义务，均视为违约，违约方应依照法律规定及本协议的约

定，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

10、争议解决

双方因履行本协议而发生的争议，应当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双方同意提交省国资委裁

决。

三、本次收购尚需获得的批准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本次交易尚需获得的批准详见本报告书摘要“第三节收购

决定及收购目的”之“三、本次收购已履行及尚需履行的相关程序”之“（二）本次收购尚需

履行的相关程序” 。

四、本次收购所涉及股份的限制情况及附加特殊条件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本次收购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中，军工控股持有的上市公

司127,184,120股股份存在股份锁定及股份减持承诺。 军工控股具体承诺如下：

“自国泰集团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36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本单位/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国泰民爆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国泰民

爆回购本单位/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国泰民爆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所持公司股

票在原承诺的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或复权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上

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

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自所持发行人股票锁定期满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转让的发行人股份总额累计不超过

国泰民爆股票上市之日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额的30%；减持价格（复权后）不低于发行价；

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将提前五个交易日向国泰民爆提交减持数量、减持

价格区间、未来减持计划、减持对发行人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影响的说明，并由发行人在减

持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减持方式包括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大宗交易系

统进行，或通过协议转让进行，但如果军工资产预计未来一个月内公开出售直接持有的解

除限售存量股份的数量合计超过公司股份总数1%的，将不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

统转让所持股份；减持股份行为的期限为减持计划公告后六个月，减持期限届满后，若拟继

续减持股份，则需按照上述安排再次履行减持公告。 ”

民爆投资承诺，本次受让自军工控股的国泰集团股份，将继续按照军工控股所做出的

上述股份锁定及股份减持承诺执行。

除此之外，上述股份及江西省国资委持有的民爆投资100%股权均不存在质押、冻结等

权利限制情形。

本次无偿划转未附加任何特殊条件、不存在补充协议，不存在就股份表决权的行使而

设置的其他安排，亦未对出让人在该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其余股份存在其他安排。

法定代表人：

刘方云

江西省民爆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辛仲平

江西省军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项文

江西大成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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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

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

权。

3、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8年12月10日（星期一）15: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8年12月9日－12月1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12月10日9:30－11:30， 13:00－15:00；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12月9日15:00至2018年12月10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会议地点：贵州省贵阳市都司高架桥路46号黔源大厦4楼会议中心。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靖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101人，代表股份92,606,555股，占公

司总股份的30.323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3人，代表股份89,354,116股，占公司总股

份的29.258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8人，代表股份3,252,439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065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99人，代表股份13,252,499股，占公司总

股份的4.339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1人，代表股份10,000,060股，占公司总股

份的3.274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8人，代表股份3,252,439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0650％。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会议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贵州北源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拟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9,402,3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5399％；反对3,

199,1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4545％；弃权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5％。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0,048,26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5.8216％；反对3,199,1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1399％；弃权5,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85％。

2、审议通过了《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贵州北源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9,549,8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6992％；反对3,

051,6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2953％；弃权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5％。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0,195,77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9347％；反对3,051,6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0268％；弃权5,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85％。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9,661,0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8193％；反对2,

675,9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8896％；弃权26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911％。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0,306,97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7738％；反对2,675,9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1919％；弃权269,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343％。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贵州君跃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召集人和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国

家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

五、备查文件

1、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贵州君跃律师事务所关于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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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控股子公司沈阳焦煤股份有限公司转让产能指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8年7月4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沈阳

焦煤股份有限公司实施核减煤炭产能指标交易的议案》，沈焦股份林盛煤矿、红阳三矿、西

马煤矿核减的共计190万吨/年产能将采用在山西省产权交易中心挂牌方式进行指标交

易。 （内容详见2018年7月5日公司2018-040号公告）。

2018年11月15日， 公司控股子公司沈阳焦煤股份有限公司与内蒙古白音华蒙东露天

煤业有限公司签订了《煤矿产能置换指标交易合同》，转让部分产能指标。（内容详见2018

年11月20日公司2018-061号公告）。

近日，沈阳焦煤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元宝山露

天煤矿签订《煤炭产能置换指标转让协议》，与陕西未来能源化工有限公司签订《煤矿产

能置换指标交易合同》，转让剩余部分产能指标。至此，沈焦股份核减的190万吨/年产能指

标全部转让完毕。

现将有关内容披露如下：

一、与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元宝山露天煤矿签订的《煤炭产能置换

指标转让协议》

1、合同当事方

甲方（转让方）：沈阳焦煤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元宝山露天煤矿

2、转让标的

甲方持有的沈阳焦煤股份有限公司红阳三矿核减的18.75万吨产能指标， 沈阳焦煤股

份有限公司西马煤矿核减的10万吨产能指标，根据发改能源【2016】1897号文件，生产煤

矿核减的产能按80%的比例折减为23万吨，同时依据发改能源【2018】151号文件，该指标

符合煤与瓦斯突出煤矿的产能指标。 甲方将红阳三矿、西马煤矿的23万吨的产能指标有偿

转让给乙方，用于乙方产能置换。

3、转让价格

交易价格人民币（含税）130元/吨，指标含税总价为人民币：贰仟玖佰玖拾万元整（小

写：29,900,000.00元）。

二、与陕西未来能源化工有限公司签订的《煤矿产能置换指标交易合同》

1、合同当事方

甲方（转让方）：沈阳焦煤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陕西未来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2、煤炭产能置换指标的转让及受让

甲方持有的沈阳焦煤股份有限公司林盛煤矿核减的10万/年、 红阳三矿核减的170万

吨/年（本次交易核减指标量为其中的2.5万吨）合计核减量为12.5万吨产能指标，根据发改

能源【2016】1897号文件，生产煤矿核减的产能按80%的比例折减为10万吨，同时依据发

改能源【2018】151号文件，该指标符合煤与瓦斯突出、冲击地压煤矿的产能指标。 甲方将

持有的沈阳焦煤股份有限公司林盛煤矿、红阳三矿核减10万吨产能指标有偿转让给乙方，

用于产能置换，乙方所采购指标可用于乙方所属集团公司内部的调剂。 上述煤炭产能指标

的数量确定，以国家相关部委批复的为准。

3、煤炭产能置换指标的价款

按照《关于做好建设煤矿产能减量置换有关工作的通知》（发改能源【2016】1897）

号文件，核减煤矿产能指标10万吨，交易价格人民币130元/吨，总价（含税）为人民币（大

写）：壹仟叁佰万元整（小写：13,000,000.00元）。

特此公告。

附：1.《煤炭产能置换指标转让协议》；

2.《煤矿产能置换指标交易合同》。

辽宁红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10日


